
环境保护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农村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管理暂行

办法》的通知 

环发〔2009〕48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环境保护局（厅）、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环境保护局、财务局： 

为规范中央农村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管理，有效解决农村突出环境问

题，改善农村环境质量，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我们制定了《中央农村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环境

综合整治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中央农村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管理暂行办法 

环境保护部 财政部 

二○○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中央农村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中央农村环境保护专项资金支持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管理，确保项

目顺利实施，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是指为有效解决农村突出环境问题、改善农村环境质量

而开展的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建设和综合性污染治理项目。 

第三条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的管理和实施，坚持“中央引导、地方推动”，遵循“统筹

规划、突出重点，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公开透明、追踪问效”的管理原则。 

第四条 各地应加大农村环保投入力度，建立健全管理体制和机制，加强各部门之间的

协同配合；建立农民参与制度，充分调动农民参与的积极性，鼓励农民投工投劳。 

第五条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由县级人民政府负责申报和组织实施，市级以上环保、

财政部门负责组织申报和监督管理。 

第二章 项目申报和审批 

第六条 环境保护部、财政部根据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规划和年度预算安排原则及重点，

联合发布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申报通知，规定申报具体事宜。 

第七条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由县级人民政府申报，经市级环保和财政部门审核（已

实行省直管县的除外，下同），由省级环保和财政部门审查汇总，联合报送环境保护部和财

政部。申报材料主要包括资金申请报告、项目申报方案以及相关证明材料等。 

项目申报方案内容包括：村庄基本情况，存在的突出环境问题，治理方案（预期实现

目标、拟采取的主要措施、进度安排、效益分析）、资金需求和筹措方案、项目实施后运行

保障措施等。 

第八条 各地环保部门应结合当地特点，选取农村环保适用技术指导项目申报，保障农

村环境综合整治效果。 

第九条 省、市级环保和财政部门对县级人民政府申报的项目按照以下原则进行审查： 



（一）符合中央财政资金年度支持重点。申报的项目应与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年度

申报通知所支持重点保持一致。 

（二）符合规划要求。各地应在全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规划范围内，统筹安排项目，

逐年申请，分阶段实施。 

（三）位于污染防治重点流域、区域。各地应根据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支持的重点

流域、区域范围，结合本地农村环保实际，针对各类问题区域分布特征，选取重点地区优先

开展治理。 

（四）项目实施条件成熟、资金筹措方案可行。申报的项目应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

自然生态环境条件、污染现状、环境综合整治实际需要和投资可能，合理确定治理技术和规

模，做到经济上合理、技术上可行，杜绝重复投资和形象工程。 

第十条 环境保护部会同财政部对各地报送的项目组织审查，确定支持项目清单。 

第三章 项目组织实施 

第十一条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实行报备制度。省级财政下达资金预算后的 20 个工

作日内，县级人民政府应组织完成项目实施方案的修改完善工作，经市级环保、财政部门审

批后，报省级环保、财政部门备案。 

第十二条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内容一经审查批准，原则上不得调整，不得降低治理

目标要求、压缩投资规模等。如确需调整的，须报省级环保和财政部门批准同意后方可执行。

省级环保和财政部门要将有关调整情况随同年度项目执行情况报告报环境保护部和财政部

备案。 

第四章 考核验收和监督检查 

第十三条 省级环保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应加强项目的考核验收工作，考核验收办法应结

合各地情况自行制定，报环境保护部、财政部备案。 

第十四条 省级环保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在项目结束后的 2 个月之内完成验收工作。项目

验收合格后，县级人民政府应督促项目所在地的村镇，明确农村环境污染防治设施的管理主

体，制定管理措施，建立健全工程维修、养护、运行等各项规章制度，确保项目充分发挥效

益。 

第十五条 省级环保和财政部门应于每年 2 月底之前将上年度项目执行情况报告报环

境保护部和财政部，项目执行情况报告的内容包括项目实施进展和成效、中央和地方资金到

位情况、资金使用情况、管理措施、考核验收情况等。 

第十六条 环境保护部会同财政部对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抽查，在各

地项目执行情况报告和抽查情况的基础上进行考核。抽查和考核的重点主要包括：治理目标

完成情况、资金到位和使用情况以及取得的实效等。 

第十七条 建立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公示制度。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的管理办法、

申报指南、考核验收办法，以及专项资金的安排情况、项目考核验收情况等应及时在各级环

保和财政部门政府门户网站上予以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八条 对于违反本办法及相关要求的，环境保护部和财政部将视情况采取通报批评、

取消申报资格以及停止资金安排或追缴已拨付资金等措施予以处理，并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省级环保和财政部门可根据本办法，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报

环境保护部和财政部备案。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2009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 

 


